
 

 

托运人声明 
 

订舱编号或提单号  

船舶名称  航次编号  

托运人地址电话 

 
 
 
 
 
 
 

 
 

序号 集装箱编号 验证后的载货集装箱的重量（公斤）及称重点信息 

1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2   
3   
4   
5   
6   
7   
8   
9   
10   

 

□  本托运人声明：该文件资料所含载货集装箱重量信息系按照《1974 年国际海上人命安

全公约》第 VI/2.4.1 条所述方法(方法一整体称重法)获得，称重点的称重设备已取得计

量监督部门颁发的计量检定证书，且获得重量的日期在证书的有效期范围内。 

 

 □  本托运人声明：该文件资料所含载货集装箱重量信息系按照《1974 年国际海上人命安

全公约》第 VI/2.4.2 条所述方法（方法二累加计算法）获得，该方法符合主管机关制

定并公布的《载货集装箱累加计算法重量验证指南》的要求。” 

 

（请根据实际使用的称重方法，在□中加上√。） 



 

 

 

本声明由   （托运人公司）授权   负责提交。 

 

 

声明人签名： 

 

日期： 

本声明书只适用中国地区使用，其他国家、地区应以当地主管机构公布的声明书为准。 

如需要使用本声明书，请根据当地主管机构的要求做相应调整。 


